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２０２２〕２６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动自行车

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巩固全市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成果，根据《武汉市

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市人民政府令第 ２９３ 号），按照“常态化整、

系统化治、智能化管”的思路，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深化

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在市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

专班）的领导下，建立“三级”召集人制度，即：市人民政府分管领

导同志为总召集人，市公安局分管负责人为第二召集人，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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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局负责人为第三召集人，每季、每月、每周分层分级调度

推进综合治理工作。 建立“三大”联动机制，即：定期会商机制、信

息线索转递机制、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互通情况信息、及时解决问

题、定期联合执法。 由各相关责任单位牵头，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

快递外卖、源头销售、社区治理、安全教育、残疾人代步车、通行条

件、停放管理、三圈秩序等“八大主题”开展治理研究工作，不断破

解难点。

二、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源头管理

各区人民政府（不含风景区管委会）要打造慢行交通示范路，

落实每年改造完成非机动车示范路不少于 １０ 公里的任务。 自然

资源规划、城建部门要加强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建设，科学分配非机

动车路权。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持续深化“精致交通”建设，科

学施划停止线、导向车道、前置待行区，增设交通安全设施，保障电

动自行车通行安全、舒适、顺畅。

邮政管理及相关部门要加强物流、配送、快递、外卖行业管理，

严格准入门槛，确保从业人员交通守法信用良好、车辆合标合规、

配齐安全头盔等。

市场监管部门要定期开展联合检查，对电动自行车违法生产、

销售、改装等问题严格依法处罚。

公安部门要会同司法部门推进《武汉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市人民政府令第 ２９３ 号）的修订工作；组织城管执法、邮政管理、

残联等单位，深入研究燃气配送、残疾人代步车、快递外卖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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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车辆配套管理政策，确保执法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

一。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明意识

宣传部门要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主题

宣传活动，定期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文明宣传警示教育，线上线下

共同引导市民安全文明出行，提升市民交通文明意识。 公安部门

要深入开展“万名警察进社区 源头治理创平安”活动，组织以交警

为主、多警种参与的交通安全宣传“五进”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村湾、进家庭）活动，广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市民文明

交通意识。 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全市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张贴宣传

提示海报，严禁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生产、销售活动，提示市民不

购买、不使用超标电动自行车，倡导购买电动自行车配送头盔活

动。 邮政管理部门要指导快递行业协会强化配送人员安全教育。

残联要做好残疾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四、强化综合治理，保持严管态势

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要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按照“谁使用、谁招募、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在全市

１００ 个重点路口落实志愿者维护交通秩序；定期组织街道、社区群

干、网格员等力量，开展社区、小区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源头清理整

治行动，实现“四不出门” （无牌无照电动自行车不出门、带篷打伞

电动自行车不出门、不戴安全头盔不出门、违法载人不出门）；组织

公安交管、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定期联合开展集中整治行

—３—



动。

公安部门要组织交警、治安、派出所、警务综合服务站等多警

种开展联勤联动，要依法强化执法权益保障，严肃查处各类妨碍执

法管理的违法犯罪行为，树立执法权威。

公安交管部门要突出“四类重点区域”及 １００ 个重点路口，严

格落实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十必查”，始终保持常态化严管态

势；定期通报快递、外卖配送人员交通违法情况和事故情况，并抄

告所属企业，落实“叠加”管理”；推行电动自行车数字化号牌，实

现溯源核查及非现场取证管理。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死亡及重伤的

交通事故要逐级倒查，涉及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要对违法企业或者

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公安交管、城管执法、园林林业等部门要

分别对影响行车安全视距等问题的交通标志标牌、道路基础设施、

绿化设施及杆件，按照原批准程序逐起排查，逐一落实整改。

五、强化便民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

公安机关要在有条件的派出所、警务综合服务站和群众确有

需要的地方再拓展一批电动自行车上牌点；在我市现有 ８８ 个点位

的基础上，再增设一批电动自行车销售点登记服务站，方便群众办

理电动自行车业务；深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上门服务等便民举

措，主动对接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的外卖、快递等单位，实行预约

登记、上门集中办理；组织“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重点在新城区

办牌需求量大的街区设点，开展流动登记上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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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督导考核，确保综合治理效果

试行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指数管理，以街道（乡镇）实有人口

为基数，以千人事故率、千人违法率为核心指标，设立电动自行车

交通安全文明指数绿、黄、红“三色图”，对基层交通安全文明治理

成效进行评价，对指数评价为红色的，由工作专班实行挂牌督办，

限期整改。 工作专班要定期检查考核，并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每月

将考核结果报送市城管执法委纳入“大城管”考核；将考核结果作

为重要内容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季度测评；每年将涉电动自行车重

大交通事故和重大负面舆情炒作报送“市平安建设办”总结奖惩。

对工作不落实、不担当、不作为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附件：进一步深化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责任清单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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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进
一

步
深

化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责
任

清
单

制
表

单
位

： 市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专
班

序
号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清
单

１
市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专

班

２
市

委
政

法
委

（ 市
平

安
建

设
办

公
室

）

３
市

委
宣

传
部

（ 文
明

办
）

４
市

治
庸

问
责

办

５
市

公
安

局
交

管
部

门

提
请

每
季

度
召

开
全

市
会

议
， 全

面
调

度
推

进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

提
请

每
月

召
集

成
员

单
位

相
关

负
责

人
， 通

报
整

治
工

作
情

况
， 研

究
解

决
存

在
的

问
题

。

与
成

员
单

位
密

切
联

系
， 实

时
通

报
问

题
， 每

周
调

度
推

进
工

作
。

定
期

通
报

工
作

情
况

， 加
强

检
查

考
评

及
结

果
运

用
。

将
涉

电
动

自
行

车
重

大
交

通
事

故
和

重
大

负
面

舆
情

炒
作

纳
入

平
安

建
设

年
度

考
评

。

将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作
为

重
要

内
容

纳
入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季
度

测
评

。

会
同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开
展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相

关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 线

上
线

下
共

同
引

导
安

全
文

明
出

行
。

会
同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围
绕

全
市

１０
０
个

重
点

路
口

， 组
织

各
区

文
明

办
落

实
志

愿
者

维
护

通
行

秩
序

， 劝
阻

不
文

明
行

为
。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不
落

实
、 不

担
当

、 不
作

为
的

问
题

， 组
织

倒
查

问
责

并
通

报
。

创
作

一
批

公
益

广
告

、 宣
传

海
报

和
短

视
频

， 协
调

主
流

媒
体

公
益

刊
播

， 强
化

宣
传

效
果

。

组
织

派
出

所
、 警

务
综

合
服

务
站

、 社
区

民
警

等
多

警
种

， 每
周

开
展

一
次

联
合

执
法

， 整
治

路
面

电
动

自
行

车
各

类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

加
强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文

明
典

型
案

例
集

中
宣

传
警

示
， 强

化
教

育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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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清
单

５
市

公
安

局

交
管

部
门

治
安

部
门

６
市

公
安

局
、 市

司
法

局

７
市

自
然

资
源

规
划

局

８
市

城
建

局

继
续

保
持

１０
０个

整
治

组
， 突

出
“ 四

类
重

点
区

域
” 及

１０
０
个

重
点

路
口

， 严
格

落
实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违

法
“ 十

必
查

”。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流
量

大
、 秩

序
乱

、 事
故

多
的

路
口

， 增
派

警
力

和
协

管
员

， 强
化

管
控

。

根
据

道
路

条
件

科
学

施
划

停
止

线
、 导

向
车

道
、 前

置
待

行
区

， 增
设

交
通

安
全

设
施

等
措

施
， 保

障
电

动
自

行
车

通
行

路
权

。
对

影
响

行
车

安
全

视
距

等
问

题
的

交
通

标
志

标
牌

逐
起

排
查

（ 原
则

上
每

季
度

一
次

），
并

逐
一

落
实

整
改

。
实

时
推

送
外

卖
、 快

递
电

动
自

行
车

违
法

情
况

， 督
促

企
业

第
一

时
间

纠
正

违
法

行
为

。

督
促

相
关

单
位

及
社

区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违

法
突

出
的

车
主

， 集
中

组
织

学
习

教
育

， 加
强

内
部

管
理

。

稳
步

推
行

电
动

自
行

车
“带

牌
销

售
”，

逐
步

增
设

一
批

电
动

自
行

车
销

售
点

登
记

服
务

站
。

主
动

对
接

电
动

自
行

车
保

有
量

大
的

外
卖

、 快
递

、 物
流

等
单

位
， 实

行
预

约
登

记
、 上

门
集

中
办

理
。

每
月

组
织

一
次

“ 流
动

车
管

所
” 到

新
城

区
办

牌
需

求
量

大
的

街
区

， 开
展

流
动

登
记

上
牌

服
务

。

每
月

开
展

一
次

以
电

动
自

行
车

为
重

点
的

“ 万
名

警
察

进
社

区
源

头
治

理
创

平
安

” 活
动

， 消
除

电
动

自
行

车
源

头
隐

患
。

协
调

确
定

一
批

有
条

件
的

公
安

派
出

所
、 警

务
综

合
服

务
站

， 会
同

交
管

部
门

设
置

电
动

自
行

车
登

记
服

务
站

。

依
法

强
化

执
法

权
益

保
障

， 严
肃

查
处

各
类

妨
碍

执
法

管
理

的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 树

立
执

法
权

威
和

执
法

尊
严

。

推
进

《武
汉

市
非

机
动

车
管

理
办

法
》 的

修
订

工
作

， 强
化

骑
乘

电
动

自
行

车
按

规
定

佩
戴

安
全

头
盔

管
理

法
律

支
撑

。

指
导

研
究

燃
气

配
送

车
辆

、 残
疾

人
代

步
车

等
特

殊
行

业
车

辆
配

套
管

理
政

策
。

科
学

规
划

设
计

机
动

车
、 非

机
动

车
、 行

人
道

路
通

行
权

， 并
加

强
指

导
、 督

促
、 协

调
落

实
。

督
促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风
景

区
管

委
会

除
外

） 落
实

全
年

改
造

完
成

非
机

动
车

示
范

路
不

少
于

１０
公

里
的

任
务

。
年

初
制

定
工

作
计

划
， 第

二
、 三

季
度

检
查

督
导

， 第
四

季
度

检
查

验
收

改
造

完
成

情
况

。

—７—



序
号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清
单

９
市

城
管

执
法

委

１０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１１
市

园
林

林
业

局

１２
市

邮
政

管
理

局

１ ３
市

残
联

１４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规
范

路
面

共
享

单
车

停
放

秩
序

， 加
强

违
法

占
道

路
综

合
治

理
。

将
电

动
自

行
车

交
通

秩
序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纳
入

“ 大
城

管
” 考

核
。

规
范

内
部

作
业

电
动

车
管

理
， 杜

绝
超

标
车

上
路

作
业

。
指

导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 含

开
发

区
、 风

景
区

管
委

会
， 下

同
） 现

场
踏

勘
影

响
行

车
安

全
视

距
等

所
涉

广
告

牌
（ 指

示
牌

） 问
题

（ 原
则

上
每

季
度

一
次

），
督

促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予

以
整

改
。

在
全

市
电

动
自

行
车

销
售

门
店

张
贴

宣
传

提
示

海
报

， 严
禁

开
展

电
动

自
行

车
违

法
生

产
、 销

售
活

动
， 提

示
市

民
不

购
买

、 不
使

用
超

标
电

动
自

行
车

。
定

期
开

展
源

头
检

查
，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违

法
生

产
、 销

售
、 改

装
问

题
依

法
严

格
落

实
处

罚
。

指
导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现
场

踏
勘

影
响

行
车

安
全

视
距

等
所

涉
园

林
绿

化
问

题
（ 原

则
上

每
季

度
一

次
），

督
促

各
区

人
民

政
府

对
绿

化
植

物
进

行
调

整
和

修
剪

。
加

强
快

递
配

送
行

业
管

理
， 严

格
准

入
门

槛
， 确

保
从

业
人

员
交

通
守

法
信

用
良

好
、 车

辆
合

标
合

规
、 配

齐
安

全
头

盔
。

深
入

研
究

快
递

配
送

等
特

殊
行

业
车

辆
配

套
管

理
政

策
。

督
促

指
导

快
递

行
业

协
会

加
强

配
送

人
员

交
通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 每
天

利
用

晨
会

宣
传

交
通

安
全

法
规

， 每
月

组
织

一
次

集
中

教
育

培
训

。
做

好
残

疾
人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

协
调

研
究

残
疾

人
代

步
车

管
理

工
作

。

做
好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处
理

和
维

稳
工

作
。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责
任

， 组
织

相
关

部
门

推
进

全
区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

组
织

全
区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 特
别

是
组

织
公

安
交

管
、 市

场
监

管
、 城

管
执

法
等

部
门

， 定
期

开
展

联
合

执
法

检
查

。
组

织
街

道
、 社

区
开

展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文
明

劝
导

提
示

， 做
到

“ 四
不

出
门

” （
无

牌
无

照
电

动
自

行
车

不
出

门
、 带

篷
打

伞
电

动
自

行
车

不
出

门
、 不

戴
安

全
头

盔
不

出
门

、 违
法

载
人

不
出

门
）。

建
立

辖
区

街
道

、 社
区

、 单
位

、 学
校

文
明

交
通

考
核

制
度

， 并
纳

入
各

级
文

明
创

建
工

作
考

评
。

督
促

街
道

社
区

， 对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抄

告
的

交
通

违
法

人
员

逐
一

上
门

组
织

完
成

交
通

法
规

学
习

教
育

。
督

促
区

级
有

关
部

门
按

照
工

作
职

能
， 落

实
非

机
动

车
道

改
造

、 源
头

监
管

等
综

合
治

理
各

项
分

解
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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